集美大学第十二届教职工钓鱼比赛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：集美大学工会

二、承办单位：集美大学钓鱼协会

三、比赛时间及地点：

1、时间：2009年6月14日（周日）上午6：20沿校内班车点上车前往同安五显钓鱼台比赛地点，集中进行抽签，8：00开钓，比赛分上、下半场进行（8：00—9：20为上半场，中间20分钟交换场地，9：40—11：10为下半场）。

2、地点：同安五显钓鱼台。
四、报名资格、方式、时限及地点：

    凡是集美大学正式教职工（含离退休同志）身体健康，能坚持比赛的均可自愿报名参赛。报名截止6月11日（周四）下午五时正，逾期不候（报名时每人须交报名费20元）。

报名地点：集美大学工会。 
联系电话：6181429、6181596，联系人：彭晓荣。

五、比赛项目：手竿钓综合鱼。设钓综合鱼总重量和定向鱼单尾重。

六、奖励办法：

 取定向鱼总重量前8名；取定向鱼单尾重前3名，给予奖励。

七、比赛规则：

  1、本届比赛仍执行2000年颁发的《钓鱼比赛规则》（详见2000年中国钓协修订本）并结合实际情况执行。

  2、凡参赛运动员一律按抽签定位有秩序地进入钓位，钓位不得随意更动。

  3、每人限用手竿1支，1～2只钩。栓法不限，不准使用猫钩和连体钩，不得使用倒刺钩；杆长3.6米，线长不超过杆0.5米。

  4、鱼具、鱼饵自备，比赛不准“打窝”，钓饵一定要钩在钩上。

  5、运动员一律独立操作，自钓、自取、自管，他人不得帮助，违者取消比赛资格。

  6、试漂测水必须在比赛信号发出后方可进行，中间换位按统一信号进行。

  7、比赛结束信号发出后，应立即收杆停止钓鱼，在原地等候裁判员对所钓的鱼称重登记，经裁判员和运动员双方签字认定成绩生效。

  8、提倡文明钓鱼，钓手团结、互让、守纪律，服从裁判，对违规的运动员执行扣总重直至取消比赛资格。违规一次扣总重量0.5斤。

   八：其他：
    参赛钓手上半场1小时20分钟所钓的综合鱼经裁判称重核准登记后，鱼直接倒入鱼塘，再交换场地；下半场1小时20分钟所钓的综合鱼经裁判称重核准登记后，可以自带5斤，其余交与鱼池主或直接倒入鱼塘。

  本规程未尽事宜，由主办单位负责解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     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集美大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钓鱼协会
       2009年6月1日
